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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荐 

 
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区人力社保

局、区总工会、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区工商联）和市出租汽车行业三方
按照分配名额向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推荐。 

市属企业集团和中央在京企业按照
市国资委再次分配名额直接向市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
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 

推荐时限为每个周期最后一年的
11月底前。推荐材料一式二份，并附电
子文档一份 

 
推荐先进单位材料：1、《北京市系统表彰奖励

先进集体登记表》；2、《企业征求意见表》；3、《北
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名单汇总表》；被
推荐单位为工业园区和街道（乡镇）的，还应同
时报送本年度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和劳动争议
调解组织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推荐先进个人材料：1、《北京市系统表彰奖励
先进个人登记表》；2、被推荐人为机关事业单位
干部的，还要填写《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征求意见
表》；3、被推荐人为企业负责人的，还要填写《企
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4、《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先进个人获奖人员名单汇总表》。） 

 

 
2．是否受理   

3．初审 
由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

关成员单位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被推荐单位和个人进行初审，确定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候选合格名单。 

 

推荐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要求，或者推荐单
位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充推荐材
料的，予以受理。发放《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推荐材料接收清单》。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
关要求的，制发《北京市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告知
推荐单位补充。 

是 

否 

4．检查抽验 
由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成检查组对被推荐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抽验。重点检查

抽验市属企业集团及其所属企业和工业园区等。 

 

5．审定 
    检查抽验合格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拟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报
评选领导小组审定。 



 

 

 

 

 

 

 

 

 

 

 

 

 

 

 

 

 

 

 

 

 

 

 

 

 

 

 

 

 

 

 

6．公示 
审定合格的候选名单，通过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www.bjrbj.gov.cn）、北

京市总工会网（www.bjzgh.org）、北企联合网（www.bec.org.cn）、北京市工商联网
（www.bjgsl.org.cn）向社会公示, 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7．表彰 
对评选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授予“北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北

京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由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发布表彰决定，
适时召开会议进行表彰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 

 

http://www.bjzgh.org/

